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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回购股份实施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依据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重大资产重组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返利网数

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回购
90,534,415股。 依据有关规定，公司将对前述股份予以注销，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 具体情况如下：

一、回购方案内容及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 2021 年度
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1元回购上海享锐等 14 家业绩
补偿义务方所持 93,469,353 股公司股份并予以注销。 前述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数将由
823,267,005 股变更为 729,797,652 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823,267,005 元人民币减少至 729,797,652 元
人民币。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等有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上海中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业绩补偿暨拟回购注销股
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二、回购实施情况
2022 年 5 月 25 日， 公司披露《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债权人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9），在债权申报期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的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公司与上海享
锐等 14 家业绩补偿义务方签订《2021 年度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各方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相
关协议约定的承担比例履行 2021年业绩补偿义务，并配合公司办理登记过户、注销手续。

由于部分补偿义务人受境内外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为保证股份补偿方案顺利推进，公司分批次
进行股份回购工作。 2022年 11月 22 日，公司回购上海享锐等 11 家业绩补偿义务人股份 74,195,972
股；2022年 12月 20日，公司回购 NQ3� Ltd.等 2家业绩补偿义务人股份 16,338,443股。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12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超过 1%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2-040、2022-04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0.97元的价格回购业绩
补偿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总计 90,534,4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0%。

剩余 1家业绩补偿义务方 SIG� � China� � Investments� � Master� � Fund� � III,LLLP（以下简称“SIG”）
应补偿股份 2,934,938股，占公司总股本 0.36%，相关回购手续目前正在办理中。 公司将密切关注有关
进展，及时完成回购注销有关手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自公司 2022年 4月 30日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止，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作为业绩补偿方完成了股份协议转让事宜。 除此以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均未发生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 2022年 12月 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本

次所回购的股份合计 90,534,415股，并及时按规定办理后续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 、 注销数

（股 ）
本次注销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有限售股份 581,947,005 70.69 90,534,415 491,412,590 67.07
无限售股份 241,320,000 29.31 0 241,320,000 32.93
股份总数 823,267,005 100 90,534,415 732,732,590 100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 90,534,415股，本次注销 90,534,415 股。 本次注销后，公司已回购股份剩

余 0股。
七、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业绩补偿义务方 SIG 应补偿股份 2,934,938 股，占公司总股本 0.36%，上述股

份尚未完成回购。公司将密切关注有关进展，督促有关方尽快配合完成回购注销手续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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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工业园 MDI 项目投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万华化学（福建）异氰酸酯有限公司年产 40 万吨
MDI 装置已全线贯通，并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产出合格产品，实现一次性开车成功。

该项目投产将进一步优化公司 MDI 产业布局，提升全球行业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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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的会

议通知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柏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审议通过下列议案：
一、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关联董事蔺益先生回避表决，由其他 8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 （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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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

农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钾资源”）股东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建峰”）拟通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转让其持有的农钾资源 1.478573%的股权，转让底价
为 8,646.1435 万元。 公司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参与本次股权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2、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集团”）持有农钾资源 30.31%股权。 由
于中农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144,913,793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5.6%，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提高公司享有的核心资产权益，推进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决策效

率， 公司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重庆建峰持有的农钾资源 1.478573%的股权， 转让底价为
8,646.1435 万元。

中农集团持有农钾资源 30.31%股权。 由于中农集团持有公司 144,913,793 股股份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 15.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构成关联
交易。

本次收购事项已经公司 2022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收购的相关事宜。 本次收购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关联董事蔺益先生回避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次收购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
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8173R
成立日期 1988 年 05 月 31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法定代表人 苏泽文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 1512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 :农药批发 【分支机构经营 】;农药零售 ;农作物种子进出口 ;食品销售 。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 :肥料销售 ;化肥销售 ;农作物种子经营 (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
子);农用薄膜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农业机械制造 【分支机构经营 】;
农业机械销售 ;农、林、牧 、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 ;畜牧机械销售 ;船舶销售 ;谷物销售 ;畜
牧渔业饲料销售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物业管理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 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593,435.90 4,416,138.65
净资产 868,034.64 815,636.07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6,930,641.49 6,244,269.57
净利润 47,038.60 34,211.31

3、关联关系
中农集团持有公司 144,913,793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5.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关联方的履约能力
中农集团是全国性的集生产、流通、服务为一体的专业经营化肥、农药、农用汽柴油、农机、

种子、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大型企业集团，是国内最大的农资流通企业，年化肥销售规模超
过 2000 万吨，化肥进出口规模持续位列全国第一，其中钾肥进口量占全国进口总量的 1/3，是
国际化肥协会（IFA）和美国化肥协会（TFI）的主要会员单位。 同时，中农集团还承担着国家化
肥商业储备和农药救灾储备的战略任务，每年平均承担国家化肥淡季储备量的 20%左右，是国
家调控农资市场、稳定市场供应、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重要力量。 中农集团行业信誉良好，银
行授信充足，履约能力强。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中农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收购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农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MA01XA4HX1
成立日期 2020 年 11 月 16 日

营业期限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长期

法定代表人 佟永恒

注册资本 135.265577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1 号 3 号、4 号楼裙房 2 层 201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基础地质勘
查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化肥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机械设备销售 ；金属制品销售 ；润滑油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塑料制品
销售；鞋帽批发 ；服装服饰批发；五金产品批发；日用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 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4,400.02 64,398.52
净资产 -1,125.04 -18.32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106.72 -118.32

注：上述 2020 年度财务数据和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目前股权结构

4、本次收购完成后，农钾资源的股权结构

注：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
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上述的持股比例系按照农钾资源的其他股东未放弃同比例
增资权计算，最终的股权比例需根据其他股东的实际出资情况计算。

5、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农钾资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收购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2032962518
成立日期 1998 年 3 月 10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法定代表人 郑伟

注册资本 220,961.2126 万元

注册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办事处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重庆建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公开挂牌交易的主要要求
1、转让底价：8646.1435� 万元；
2、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支付；
3、保证金：2,500 万元，在交易资格确认后 3 个工作日内汇至重庆联交所指定账户；意向受

让方被确定为受让方后，交易保证金可按《产权交易合同》约定转为交易价款。
六、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出具了《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拟转让北京农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北京农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1975】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以 2022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农钾资源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584,762.71 万元。

本次交易为转让方以公开挂牌方式征集意向受让方。 重庆建峰持有农钾资源 1.478573%股
权的转让底价为 8,646.1435 万元。

七、本次收购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重庆建峰持有的农钾资源 1.478573%股权后，有利于未来

公司获得更多的业绩收益，是为进一步整合企业资源，也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公司发展战略、提
高决策效率，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本次收购的目标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新的投资风险，不会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
范围发生变化。本次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重庆建峰持有的农钾资源 1.478573%股权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八、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股权需通过公开摘牌方式进行，公司能否成功摘牌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对本次交易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九、与中农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22 年 1-11 月，公司与中农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为人民币 269,362.77 万元。
十、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
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本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交易定价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董事会在表决此
议案时，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违规情形，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 （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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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

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广东东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预披露的公告》。股东广东东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凌实业”），因自身经营发展需要和投资等财务安排需要，拟通过大宗交易或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预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2,707,098 股，
即不超过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3%；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5,138,065
股，即不超过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2022 年 8 月 27 日、2022 年 9 月 24 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东凌实业）》、《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超过 1%的公告》、《关于持股 5%以
上股东减持时间过半暨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东凌实业）》。

2022 年 12 月 21 日， 公司收到股东东凌实业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
函》，截至 2022 年 12 月 22 日，东凌实业减持期限届满。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
减持均价 （元/
股 ）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2 年 9 月 13 日 -2022
年 12 月 5 日 23.46-31.18 26.91 6,828,900 0.73%

集中竞价 2021 年 8 月 24 日 -2022
年 12 月 16 日 25.31-36.69 30.21 7,201,100 0.78%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 占总 股 本 比 例

(%)
合计持有股份 50,860,000 5.47 36,830,000 3.9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860,000 5.47 36,830,000 3.9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 1：本表持股比例以公司总股本 929,138,953� 股为基准计算。
注 2：本表统计的持有股份包括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 其中变动后持有股份，包含通

过转融通方式出借 3,320,600 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所涉及股份不发生所有权转移）。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截至 2022 年 12 月 21 日，东凌实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6,8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的 3.96%。
2、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
份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提前终止，东凌实业已就减持股份进展情况按规
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的股东东凌实业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终止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广东东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 （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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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二级资本债券（第五期）发行

完毕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行）2022 年二级资本债券（第五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已于近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00 亿元，分为两个品种。 其中，品种一为 10 年期固定利率品
种，在第 5 年末附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50 亿元，票面利率为 3.70%；品
种二为 15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 在第 10 年末附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0
亿元，票面利率为 3.85%。

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补充本行的二级资本。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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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
出，2022 年 12 月 22 日完成通讯表决形成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13 人，实际表决董事

13 人，有效表决数占董事总数的 10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年中资产负债配置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呆账核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核销达到董事会决策权限的单笔应收债权 3.94 亿元。 该核销呆账已在

前期全额计提减值，核销事项仅调整相关资产的原值，不会对资产的账面价值产生影响，亦不
会对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支出等损益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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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为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大永

明资管）核定人民币 26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信用方式。
本行为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简称光大绿色环保） 核定 2 亿港元（约合人民币

1.7955 亿元）承诺性双边三年期定期贷款，由光大绿色环保清洁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光大
绿色清洁能源）提供担保。

● 光大永明资管、光大绿色环保为本行控股股东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
间接控制的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上述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上述交易不需要经本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 本行过去 12 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关联交易 27.7955 亿元（已披露的

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
● 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行过去 12 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关联交易约人民

币 27.7955 亿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
具体如下： 1、为光大永明资管核定人民币 26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信用方式。

2、为光大绿色环保核定 2 亿港元（约合人民币 1.7955 亿元）承诺性双边三年期定期贷款，
由光大绿色清洁能源提供担保。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述关联交易应
当予以披露。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交易已报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 本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事
前认可及独立意见，不需要经本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 12 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的交易类
别相关的交易金额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已
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的关联交易除外）。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由于上述企业为本行控股股东间接控制的法人，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企业为本行的关联
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光大永明资管成立于 2012 年 3 月，注册资本 5 亿元，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经营范围为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
产品业务；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
光大永明资管总资产 25.99 亿元，总负债 17.89 亿元，净资产 8.10 亿元。

光大绿色环保于 2015 年 10 月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于 2017 年 5 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为
控股公司，无实质业务营运。 光大绿色环保及其附属公司专注于生物质综合利用、危废及固废
处置、环境修复、光伏发电及风电业务。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光大绿色环保总资产 413.50 亿港
元，总负债 268.70 亿港元，净资产 144.80 亿港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同类业务；本行与上述

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行在过去 12 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累计发生的关联交

易（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交易额度 交易时间 担保方式

1 光大永明资管 26 亿元 未发生 信用方式

2 光大绿色环保 2 亿港元 （约合人 民币
1.7955 亿元） 未发生 光大绿色清洁能源提供

担保

本行将按照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具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上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

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应报本行董

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不需要经本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

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对《关于本行与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本行与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完
成备案。

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的规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上述关联交易
事项备案。

七、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3 日

附件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
董事，我们对提交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的《关于本行与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本行与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
报告》进行了审阅，同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备案。

独立董事 ：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韩复龄 刘世平

附件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 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董事会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备案的《关于本行与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关
于本行与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报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及本
行的有关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
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上述关联交易已报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 在提交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备案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上述关联交易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独立董事 ：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韩复龄 刘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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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置境内优先股票面股息率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相关条款，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2017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
的境内优先股（以下简称“建行优 1”，代码“360030”）以每 5 年为一个票面股息率调整期，即票
面股息率每 5 年调整一次，每个调整周期内的股息率保持不变。“建行优 1”的首个股息率调整
期将满 5 年结束。

本行董事会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不行使境内优先股赎回权并重置票面
股息率的议案》，同意本行按照发行条款重置本次优先股票面股息率。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
决票 14 票，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鉴于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时，相关安排

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的相关监管规定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办法》，本行经审慎判断，决定暂缓披露，并
按相关规定办理了暂缓披露的内部登记和审批程序。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现对“建行优 1”的第二个股息率调整期的票面股息率进
行调整。

票面股息率包括基准利率和固定息差两个部分。 基准利率为本次重置日（即 2022 年 12 月
21 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当日）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或中央国债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其他网站）公布的中债国债收益率曲线（原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到
期收益率曲线）中，待偿期为 5 年的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即 2.68%，四舍五入计算
到 0.01%）。 固定息差在发行时已确定为 0.89%，固定息差一经确定不再调整。

据此，自 2022 年 12 月 26 日起，“建行优 1”第二个股息率调整期的基准利率为 2.68%，固定
息差为 0.89%，票面股息率为 3.57%，股息每年支付一次。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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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监事会 2022 年第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17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2年 12月 22日在北京以电话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8
名，亲自出席监事 8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王敬东监事长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
过以下议案：

1、关于《“两会一层”及其成员 2022年度履职评价工作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8票，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中国农业银行监事会 2023年工作要点》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8票，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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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12月 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乙 18号本行总行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1

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因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
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优先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2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10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00,245,551,034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88,891,704,62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11,353,846,4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5.788601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2.5444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3.2441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谷澍董事长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3人，出席 13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8人，出席 8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薪酬标准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00,236,054,434 99.996837 2,630,500 0.000876 6,866,100 0.002287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薪酬标准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00,236,049,334 99.996835 2,635,500 0.000878 6,866,200 0.002287
3、议案名称：选举汪昌云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00,040,576,148 99.931731 199,711,886 0.066516 5,263,000 0.001753
4、议案名称：选举刘力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00,050,754,648 99.935121 189,519,886 0.063122 5,276,500 0.001757
5、议案名称：申请追加 2022年度定点帮扶捐赠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00,218,502,834 99.990991 21,785,400 0.007256 5,262,800 0.001753

6、议案名称：选举付万军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298,444,036,872 99.399986 1,794,488,562 0.597674 7,025,600 0.002340
7、议案名称：选举张奇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299,512,439,363 99.755829 726,086,071 0.241831 7,025,600 0.0023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1 年度董事
薪酬标准方案 25,285,163,429 99.984540 2,106,500 0.008330 1,803,100 0.007130

3

选举汪昌云先
生为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

25,281,729,849 99.970963 7,143,180 0.028246 200,000 0.000791

4

选举刘力先生
为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

25,281,718,349 99.970918 7,141,180 0.028238 213,500 0.000844

6

选举付万军先
生为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25,134,126,644 99.387299 153,135,785 0.605541 1,810,600 0.007160

7

选举张奇先生
为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非执行董事

25,235,519,090 99.788233 51,743,339 0.204607 1,810,600 0.0071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上述第 1 项至第 5 项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第 6、7 项议案
内容请见本行于 2022年 12月 5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张奇先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就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汪昌云先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就任
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期限均为 3年。 付万军先生、刘力先生的任职资格尚需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任职资格核准，任职期限均为 3年，自中国银保监会核准之
日开始计算。王欣新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时不再担任董事会战略规划与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及委员、风险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兼美国区
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职务。 王欣新先生确认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
也没有就离任需要知会本行股东及债权人的任何事项。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律师、叶盛杰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临时提案的提案人资格以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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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
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
开 2022年第 12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席及委员》的议案。会议召开及参加表
决人数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

刘守英先生与审议事项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2票，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会议选举刘守英先生担任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选举汪昌云先生担任提名与薪酬委员会、风险

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兼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选举刘力先生
担任战略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委员；选举张奇先生
担任“三农”金融与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兼美国区域机构风险委员会委员。

汪昌云先生在本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任职，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之日起生效；刘力先生在本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任职，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
董事且其董事任职资格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之日起生效； 张奇先生在本行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的任职，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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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12月 22日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9:15-9:25、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2年 12月 22日上午 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港合作区梦海大道 5019�号卓越前海壹号 T3�栋 30L-02。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宗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 人， 代表股份 77,804,31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092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人，代表股份 67,497,8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33.046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人，代表股份 10,306,4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46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 2人，代表股份 94,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60％。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7,804,3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

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9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使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对以下 4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
2.1《关于换届选举高宗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77,710,31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

99.879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股。
表决结果：高宗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2《关于换届选举戴福全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77,710,31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

99.879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股。
表决结果为：戴福全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3《关于换届选举王志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77,710,3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

准）的 99.879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股。
表决结果为：王志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4《关于换届选举储文娟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77,710,31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

99.879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股。
表决结果为：储文娟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使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对以下 3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
3.1《关于换届选举杜俊娟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77,710,31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

99.879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股。
表决结果为：杜俊娟女士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2《关于换届选举黄雷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77,710,31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

99.879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股。
表决结果为：黄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3《关于换届选举陈旋旋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77,710,31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

99.879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股。
表决结果为：陈旋旋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使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对以下 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
4.1《关于换届选举茹慧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77,710,31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

99.879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股。
表决结果为：茹慧女士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2《关于换届选举刘文良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77,710,31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

99.879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股。
表决结果为：刘文良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承义律师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2 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22)承义法字第 00297号
致：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中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律

师以视频方式对公司 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本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其它规范性文件
和《中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及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同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
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和
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 2022年 12月 2 日通过决议决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

相继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出席会议对象、出
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12月 22日（星期四）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12月 22日（星期四）。 具体投票时间如下：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9:15 至 9:25、

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12月 22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现场会议的地点为： 深圳市南山区深港合作区梦海大道 5019 号卓越前海壹号 T3 栋 30L-02 公

司会议室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高宗标先生主持。
经视频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律

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人员的资格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持股证明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

东、 股东代表（或代理人） 共 3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67,497,86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0469%；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 3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10,306,4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460％。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 6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77,804,31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38.0929％。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 以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的
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

在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前提下（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 本律师认为，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 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视频见证，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等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股东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投票。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了逐项表决， 股东代

表、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投票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表决
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公司
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变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77,804,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关于换届选举高宗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7,710,317票。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换届选举戴福全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7,710,317票。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票。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换届选举王志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7,710,317票。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票。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换届选举储文娟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7,710,317票。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关于换届选举杜俊娟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7,710,317票。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换届选举黄雷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7,710,317票。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票。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换届选举陈旋旋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7,710,317票。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票。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关于换届选举茹慧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7,710,317票。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换届选举刘文良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7,710,317票。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票。
表决结果：通过
经视频见证，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鲍金桥

胡鸿杰
2022 年 12 月 22 日


